[bookmark: _Toc11812]衡阳市滨江污水处理厂委托运营（O&M)项目
采购需求
1、运营范围及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本项目运营范围及内容如下：
[bookmark: _Toc13140]（1）运营范围
已建成的衡阳市滨江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处理规模4万m³/d；厂内建构筑物包括粗格栅及提升泵站、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改良型AAO生物池、二沉池、污泥泵站、高密度沉淀池、反硝化滤池、组合池、加药间、鼓风机房及变配电间、污泥浓缩池、污泥脱水机房、除臭装置、危废间、科学管理中心、门卫。（不包含厂外一体化提升泵站及配套管网）
（2）运维内容
包括对新建污水处理厂工程的日常运行、设备设施、工艺、结构、管线等日常的巡检，工艺调控、水质监测及水质异常处置、设备设施的维护维修保养等（不含主要设备更换、升级、改造）。
2、出水标准
出水标准执行地方《湖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T1546-2018）一级标准，上述标准中未规定的其他指标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污水处理厂运营维护应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HJ2038-2014）、《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0-2011）及其他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污水处理率达到100%、城市再生水资源利用率达到15%以上。出水水质考核指标如下表所示：（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约定为准）
表1-1滨江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指标（单位：mg/L）
	指标
	CODCr
	BOD5
	SS
	氨氮
	TN
	TP
	粪大肠菌群数

	设计值
	≤30
	≤10
	≤10
	1.5(3)*
	≤10
	≤0.3
	≤10000个/L


注*：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bookmark: _Toc20649]3、污泥排放及标准
本项目处理厂污泥脱水至含水率60%以下送至政府指定场所进行专业处置。运送过程中不得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或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18600][bookmark: _GoBack]4、运营服务期限：3年（自委托运营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
[bookmark: _Toc10504]5、项目运作模式及回报机制
[bookmark: _Toc22098]5.1、总体实施模式概述
项目采用委托运营（OM）模式实施，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方式选取符合条件的运营承包人。
衡阳市人民政府授权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本项目运营委托方、招标实施主体。
运营承包人对项目运营管理维护及运营期满后的移交全面负责。同时运营承包人还需要负责项目有关的临时设施的申请、负责取得应由运营承包人办理的相关许可申请等。
[bookmark: _Toc21670]项目污水处理收费权归属于衡阳市人民政府，运营委托方根据委托运营协议约定向运营承包人支付运营服务费。
[bookmark: _Toc15878]5.2、资产权属
项目资产包括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资产、运营期内更新重置或升级改造形成的资产。
本项目采取委托运营模式，运营委托方通过协议将本污水处理厂资产运营使用权授予运营承包方，本项目资产所有权、污水处理收费权仍属于衡阳市人民政府。
在运营期限内，运营承包方可拥有本项目续建、更新重置、升级改造形成的项目资产使用运营权；
运营期内项目的设施、设备及土地的使用权不得用于运营协议范围以外的任何用途，运营承包方无项目资产的处置权。
[bookmark: _Toc12288]本项目运营协议期满或提前终止时，运营方应按照运营协议约定的机制、流程和资产范围及使用条件，将使用权移交给衡阳市人民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5.3、回报机制
项目污水处理收费权归属于衡阳市人民政府，运营委托方根据运营协议约定向运营承包人按效支付运营服务费。
[bookmark: _Toc32311]6、运营与维护要求
[bookmark: bookmark99][bookmark: _Toc23505]6.1、运营和维护基本原则
在整个运营期内，运营承包人自行承担费用（包括税费）和风险，管理、运营和维护污水处理设施。应确保在整个运营期内，始终根据下列规定运营并维护污水处理项目：
（1）国家和地方现行的污水处理企业运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污水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本项目有关批准文件、招投标文件的要求；
（2）运营协议（具体以签订的运营协议为准）规定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和安全生产的要求；
（3）运行维护手册以及污水处理项目内设备制造商提供的说明手册和指导。运营承包方应确保污水处理项目设施设备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并能够安全稳定地处理污水和污泥，使其达到排放标准，大气污染物和噪声满足环保要求。
[bookmark: bookmark101][bookmark: bookmark102][bookmark: _Toc3123]6.2、污水处理范围
[bookmark: bookmark104][bookmark: bookmark103][bookmark: _Toc31146]在运营期内，运营承包人应只对运营委托方提供的污水进行处理。未经运营委托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接受任何第三方的污水处理（本项目自身产生的污水除外）。
6.3、运营委托方责任
（1）运营委托方应确保在整个运营期内，将本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的污水收集和输送至项目污水接收点，控制污水进水水质在约定的进水水质标准以内（进水水质标准：COD≤300mg/L；BOD≤140mg/L；总磷≤4mg/L；氨氮≤32mg/L；总氮≤40mg/L；pH：6~9）。
（2）按运营协议（具体以签订的运营协议为准）的规定向运营承包方支付运营服务费。
（3）在整个运营期内，如需进行设备更新改造应由运营承包方提出申请，经委托方同意后实施，相关费用由委托方负责保障。
（4）委托方应积极配合运营承包方在运营期间需办理各类许可证等相关材料的工作。
（5）在整个运营期内，应督促运营承包方认真执行国家行业标准、行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以及委托运营协议规定的出水质量标准。
[bookmark: bookmark105][bookmark: bookmark106][bookmark: _Toc26334]6.4、运营承包方责任
（1）除运营协议（具体以签订的运营协议为准）规定的暂停服务、不可抗力情况外，从正式开始运营日起，运营承包方应每日二十四小时连续接收和处理污水，从接收点接收污水，污水处理排放的污染物在委托方指定的污染物排放点达到运营协议约定的标准。
（2）如果进水水量超过运营协议规定的设计处理能力，运营承包方应及时通知运营委托方，同时提出拟采取对超量污水进行处理的措施。
（3）运营承包方应按适用法律法规和合理标准以及谨慎运行惯例认真而有效地处理其业务与事务，向运营委托方提交真实反映其经营情况的财务报表。
（4）运营承包方应建立健全水质检测和检验制度，按照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检测项目、检测频次和有关标准、方法定期监测本项目进水和出水等项目，做好各项检测分析资料和水质报表的汇总、归档。
（5）运营承包方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充分考虑环境影响，维护生态环境。
（6）运营期间，如有报废资产需进行处置，运营承包方应向委托方提出申请，经委托方同意后方可进行处置。
（7）运营承包方应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制度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机制，制定应急预案报委托方备案，并按要求定期进行应急预案演练；运营承包方应保障生产和服务的稳定和安全，防止事故发生。如出现重大意外事故，运营承包方应及时通报委托方，并尽最大人力、物力进行抢救，尽快恢复生产与服务；在事故影响期间，运营承包方应采取各种应急措施进行补救，尽量减少事故对公众的影响。
[bookmark: bookmark107][bookmark: bookmark108][bookmark: _Toc10795]6.5、运行维护手册
在开始运营之前，运营承包方应根据所适用的法律和谨慎运行惯例编制运行维护手册。该手册应包括设施设备的定期和年度检查，以及日常运行维护、大修维护、设备检修的内容、程序和频率等事项。该手册应列明本项目正常运营所需的消耗性备品备件和事故抢修的备品备件，并在开始正式运营之前报送委托方备案。
[bookmark: bookmark109][bookmark: bookmark110][bookmark: _Toc31860]6.6、水样采集和储存
（1）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水样的采集和储存。
（2）用于检测水质的进水水样和出水水样应分别在污水进水采样点和污水出水采样点采集。
（3）委托方有权指定代表在任何时候对运营承包方的检测程序、仪器、设备和结果进行现场随机抽查和检测。
（4）委托方核实或抽查的结果与运营承包方自检结果不一致时，应以双方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结果为准。聘请第三方的检测细则、检测装置的选择等由双方另行约定。
[bookmark: bookmark112][bookmark: bookmark111][bookmark: _Toc14905]6.7、水量的计量
（1）运营承包方应安装经委托方核准的计量检测装置，计量本项目的进水量及出水量，并与委托方及其他监管部门实时联通。在开始运营日或双方约定的时间，双方应将所有安装的流量计设定一个基础读数，以确定每一流量计的原始值。进、出水流量由运营承包方在每月固定日期抄表，以确定进、出水水量。水量以立方米计算。委托方有权随时核查流量计读数及运营承包方的抄表记录。如果双方就水量计量结果存在分歧，任何一方有权提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验确定。
[bookmark: bookmark114][bookmark: bookmark113]（2）运营承包方应使用符合要求的流量计连续测量、计算和记录在进水计量点提取的进水量和在出水计量点提取的出水量。包括瞬时流量和时、日、月、年的累计流量。
[bookmark: _Toc1919]6.8、暂停服务
（1）运营承包方应于每年XX月XX日前向委托方提交下一年度维护计划，将重大维护和更新内容上报委托方。如属于维护计划内的暂停服务，运营承包方应提前至少15个工作日通知委托方。委托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如果委托方没有答复，运营承包方在计划内暂停服务应被视为获得委托方批准。运营承包方应尽最大努力使计划内暂停服务的影响降低到最低，并使本项目设施设备的处理能力在计划内暂停服务期间维持不少于50%的设计处理能力。每一个运营年运营承包方计划内暂停服务不得多于10个工作日。暂停服务期间污水处理服务费按实际污水处理量支付。（相关时间及暂停期间处理能力等具体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约定为准）
（2）若发生计划外暂停服务，运营承包方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立即通知委托方及环保部门，解释其原因并尽最大努力在24小时内恢复正常服务。若因运营承包方原因计划外暂停服务超过24小时，运营承包方应按协议约定条款支付污水处理量不足的违约金。
（3）因设备突发故障、电力部门供电影响造成停产或部分停运，不构成违约。
[bookmark: bookmark115][bookmark: bookmark116][bookmark: _Toc24222]（相关时间及具体违约金等具体以双方实际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约定为准）
6.9、出水和污泥的所有权
（1）在运营期间委托方始终拥有出水和污泥的所有权。
（2）委托方、运营承包方双方协商约定进一步处理处置污泥产生的效益。
（3）再生水利用的收益归运营承包方。
[bookmark: bookmark118][bookmark: bookmark117][bookmark: _Toc25694]6.10、环境保护
（1）运营承包方应始终遵守有关公共卫生和安全的法律法规及委托运营协议的规定。
（2）运营承包方不可因项目的运营和维护而造成污水处理项目场地（包括地下水、土壤、地表水及空气）或周围环境的污染。
运营承包方在项目的运营和维护期间应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来避免或尽量减少对项目周边环境敏感区的干扰。
（3）但运营承包方对于以下任何一种情形不承担责任：1）委托运营协议生效前已经存在的或潜在且无法排除、修复的环境污染；2）由于委托方原因而产生的环境污染；3）因其他外部原因影响正常生产的。
[bookmark: bookmark120][bookmark: bookmark119][bookmark: _Toc6648]6.11、未履行维护的处理
[bookmark: bookmark121][bookmark: bookmark122][bookmark: _Toc11273]如果运营承包方违反运营协议约定的维护义务，委托方可就相应违约向运营承包方发出通知，限期完成纠正性维护。运营承包方在接到上述通知后应对污水处理项目进行纠正性维护。如运营承包方未在限期内进行纠正性维护，委托方有权自行或委托他人对项目进行纠正性维护，由此所发生的维护费用委托方有权从应付运营承包方的运营服务费中扣除。
6.12、污泥排放及标准
污泥处理处置应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并且：
（1）污泥经脱水处理后，污泥含水率应小于60%；
（2）委托方委托运营承包方或第三方运送污泥至政府指定场所进行专业处置，运送过程中不得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或不利影响。
[bookmark: bookmark123][bookmark: bookmark124][bookmark: _Toc1770]6.13、现场监管
委托方及其代表在不干涉、延误或干扰运营承包方履行其在运营协议项下的义务时，有权在任何时候进入本项目现场按照相关规定对滨江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维护进行监督和检查。
委托方有权要求运营承包方提交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报表、报告和资料，予以保密且不向任何第三人泄露（政府相关管理机构行使行政职权除外）。
[bookmark: bookmark125][bookmark: bookmark126][bookmark: _Toc1530]6.14、中期评估
滨江污水处理厂开始商业运营后的第3个年度（含正式运营开始的当年度在内），委托方可组织开展中期评估。
（1）中期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本项目建设与改造是否依据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和规划要求执行；
2）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满足各类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3）应急预案的制定、执行情况；
4）重要设备、设施的完好情况；
5）安全生产和管理情况；
6）社会公益性义务的执行情况；
7）委托方认为需要评估的其他事项。
（2）运营承包方应在委托方要求的期限内对中期评估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整改期限不超过1个月（具体在委托协议中约定）。中期评估过程中如发现运营承包方有违约行为，委托方可按照委托协议约定追究运营承包方的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20702]7、运营服务费用
[bookmark: bookmark131][bookmark: _Toc29286]★7.1、运营服务费用测算（不含厂外一体化提升泵站及配套管网运维费）
滨江污水处理厂运营成本最高限价由第三方造价机构核定为0.673元/吨水，各项单价上限如下：外购原材料费0.112元/吨水、燃料及动力费0.281元/吨水、水费0.000元/吨水、职工薪酬0.100元/吨水、修理费0.062元/吨水、尾水、尾气及污泥处置费0.035元/吨水、化验检验费0.000元/吨水、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0.036元/吨水、其他费用0.047元/吨水。其中水费、化验检验费包干纳入本次运营服务范围。
为落实《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和运行维护的通知》（建城〔2024〕18号）、《湖南省城镇污水管网建设运行管理若干规定》、《关于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质效提升行动的通知》（湘建城〔2024〕63号）等文件要求，全面推行按效付费机制，提升设施运行质效。本项目污水处理服务费按费用性质划分为两类：一是物料能耗费，包含外购原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二是运维其他综合费用，包含水费、职工薪酬、修理费、尾水、尾气及污泥处置费、化验检验费、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其他费用。
一、服务费计算公式
污水处理按效付费服务费计算公式：当日污水处理服务费=运维其他综合费用单价×单日设计水量+物料能耗费（固定部分）单价×当日实际处理水量+物料能耗费（可变部分）单价×污染物综合削减率×调整系数×当日实际处理水量
二、水量计费规则
本项目单日设计处理水量上限为4万m³。单日实际进水量≤4万m³的，按上述公式正常计费；单日实际进水量＞4万m³的，超出4万m³部分对应的物料能耗费（含固定、可变部分），按按效付费调整后单价的50%计取；运维其他综合费用仍按原标准全额计取。
三、污染物综合削减率核算规则
污染物浓度削减量为单项污染物进水浓度与出水浓度的差值。综合削减率采用COD、BOD、氨氮、总氮、总磷五项指标削减率加权平均计算，公式如下：综合削减率=∑（单项指标削减率×对应指标权值）。单项指标削减率=单项指标实际浓度削减量÷单项指标设计浓度削减量。
综合削减率取值规则：计算结果＞100%时，按100%取值。
指标权值、物料能耗费固定与可变部分拆分比例、调整系数，均以第三方咨询机构出具的正式测算文件为准。本项目按效付费其余未尽事宜，均参照第三方机构测算数据执行。
四、费用范围说明
本次运营服务费包含厂区内污泥脱水、污泥运输相关成本；污泥终端处置费用不纳入本服务费，由市政府统一对接处置单位结算。
五、厂外设施运维约定
厂外一体化提升泵站运维费用实行财政单列，据实拨付。配套污水管网日常养护由运营方负责；管网发生淤堵、破损等故障需应急抢修的，运营方须及时上报应急处置方案，经委托方批复后方可实施，抢修费用由市财政据实保障。厂外泵站及管网相关运维事项实行专项商议管理。
[bookmark: bookmark134][bookmark: bookmark133][bookmark: _Toc14306]7.2、运营服务费用的调整
（1）在运营期内，每满两个运营年双方可根据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人员工资的变动或政策法规的变更影响等因素，按照运营协议约定的费用调整内容及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提出调整运营服务费的要求，同时提交价格等因素变动的依据和按照委托运营协议约定的费用计算公式计算变动后的运营服务费的具体方法。在收到调整费用申请后，委托方应会同财政、发改等相关部门履行必要的审核、查验程序并在1个月内给予答复。
（2）如果根据委托协议约定的费用计算公式计算的运营服务费变动幅度在
[bookmark: bookmark135][bookmark: bookmark136][bookmark: _Toc5926]2%之内的，不在调整的范围内。超出此变动幅度的，按委托协议约定的运营费用条款处理。
7.3、运营服务费的支付
运营承包方应在每个运营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根据委托运营协议约定计算的污水处理量及运营水价单价计算运营服务费，向委托方开具账单或付款通知，并同时向委托方提供当月运营报告，包括污水处理量、污染物排放监测报告、设施设备运行状态等情况。委托方在收到账单或付款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运营服务费。
若每个运营月内含有额外费用，例如设备维修费、更换费、应急抢修费等，相应费用计入当月结算费用内，与运营服务费一起结算。
[bookmark: bookmark138][bookmark: bookmark137][bookmark: _Toc8291]7.4、污水进水水质低于设计水质标准
[bookmark: bookmark139][bookmark: bookmark140][bookmark: _Toc11520]如果污水进水水质任何一个指标低于设计进水水质指标的50%达七日以上，由甲乙双方协商另外支付相关应急处置费用。
7.5、污水进水水质超标
如果污水进水水质超过委托协议约定的标准致使运营委托方不能履行其在委托协议项下的义务，配套污水管网发生淤堵、破损等影响运行需要应急抢修的，运营承包方应立即报告委托方，委托方应额外增加应急处置抢修产生的费用。
[bookmark: bookmark142][bookmark: bookmark141][bookmark: _Toc30168]7.6、出水水质超标
每日处理后排放的任何一种出水水质指标超过委托运营协议约定的标准，当日出水应视为超标，全年出水合格率达到95%以上视为达标（以累计超标日为依据），如未达标，运营承包方应向委托方支付违约金（由外部原因造成出水水质不能达标时除外）。
[bookmark: bookmark144][bookmark: bookmark143][bookmark: _Toc22583]出水水质超标违约金额由双方具体在委托运营协议中进行约定。
7.7、污水处理相应标准的调整
因执行国家政府部门政策，调整污水处理相应标准，造成项目运营成本的增加或运营承包方额外的资本性支出，运营承包方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但因运营承包方原因，导致项目不能及时按要求完成调整的，委托方有权根据委托运营协议启动临时接管或终止程序。
[bookmark: bookmark145][bookmark: bookmark146][bookmark: _Toc8083]7.8、处理水量不足违约金
[bookmark: bookmark148][bookmark: bookmark147][bookmark: _Toc20100]除因委托方的违约或不可抗力，在运营期内任一运营日，运营承包方在本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之内且未能对全部污水进行处理时，运营承包方应根据委托运营协议支付违约金。
7.9、补助与奖励
政府部门对本污水处理厂的各种政策补助、奖励及贴息资金，均归委托方所有，委托方可根据运营考核情况给予运营承包方相应奖励（具体在委托运营协议中约定）。
